
臺北市政府 111.03.21.  府訴三字第 1106107463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訴願人因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0年 9月 14日

北市教前字第 1103086947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事實

原處分機關接獲民眾陳情表示，本市大安區○○○路○○巷○○號（下稱

系爭建物），公司名稱○○公司、○○國際學苑，並非補習班，卻招收學

齡前幼兒上課之情事。經原處分機關分別於民國（下同）110年 9月 8日及 9

月 13日派員稽查，發現系爭建物內有未經許可設立即招收 9名幼兒進行教

保服務之情事，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乃依同法第 45條

第 1項第 1款規定，以 110年 9月 14日北市教前字第 1103086947號函（下稱原

處分）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 6萬元罰鍰，命訴願人立即停辦，原處分

於 110年 9月 16日送達。訴願人不服，於 110年 9月 30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

府提起訴願，110年 10月 20日補正訴願程式，110年 12月 27日補充訴願資料

，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2條第 1項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

　　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3條第 1款、第 2款第 2目、第 3款、第 4

　　款規定：「本法用詞，定義如下：一、幼兒：指二歲以上至入國民小

　　學前之人。二、幼兒教育及照顧：指以下列方式對幼兒提供之服務：

　　（一）居家式托育。（二）幼兒園。（三）社區互助式。（四）部落

　　互助式。（五）職場互助式。三、教保服務機構：指以前款第二目至

　　第五目方式，提供幼兒教育及照顧服務（以下簡稱教保服務）者。四

　　、負責人：指教保服務機構依本法及其相關法規登記之名義人；其為

　　法人者，指其董事長。……。」第 8條第 1項規定：「直轄市、縣（市

　　）、鄉（鎮、市）、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學校、法人、團體或個人

　　，得興辦幼兒園；幼兒園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設立，

　　並於取得設立許可後，始得招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第 12條第 1項



　　規定：「教保服務內容如下：一、提供生理、心理及社會需求滿足之

　　相關服務。二、提供健康飲食、衛生保健安全之相關服務及教育。三

　　、提供適宜發展之環境及學習活動。四、提供增進身體動作、語文、

　　認知、美感、情緒發展與人際互動等發展能力與培養基本生活能力、

　　良好生活習慣及積極學習態度之學習活動。五、記錄生活與成長及發

　　展與學習活動過程。六、舉辦促進親子關係之活動。七、其他有利於

　　幼兒發展之相關服務。」第 4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處負責人或行為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

　　停辦；其拒不停辦者，並得按次處罰：一、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

　　未經許可設立即招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第 54條第 1項前段規定：

　　「本法所定命限期改善及處罰，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之…

　　…。」

　　臺北市政府 108年 8月 16日府教前字第 1083072084號公告：「主旨：公

　　告《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有關本府權限之事項，自中華民國 108

　　年 9月 1日起委任本府教育局辦理。……公告事項：下列有關本府權限

　　事項，委任本府教育局，以該局名義執行之：一、幼兒教育及照顧法

　　：……（七）第 7章　罰則：第 45條至第 54條……。」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第 2

　　點規定：「本局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如附表

　　一。」

　　附表一　臺北市政府處理違反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事件統一裁罰基準表

　　（節錄）

　　　　　　　　　　　　　　　　　　　　　　　　罰鍰單位：新臺幣

項次 1 
違反事件 1.違反第 8 條第 1 項規定，未經許可設立即招收幼兒進行教

保服務。 
…… 

法條依據 第 45 條 
法定罰鍰額度或

其他處罰 
1.處負責人或行為人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

停辦；其拒不停辦者，並得按次處罰。 
2.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並應公告場所地址及負責人或

行為人之姓名。 
統一裁罰基準 1.招收幼兒數 10 人以下，處 6 萬元至 12 萬元罰鍰、公告場

所地址及負責人或行為人之姓名，並限期停辦，屆期未停

辦或未完成設立許可者，按次處罰。 
…… 



二、本件訴願理由略以：110年 9月 8日實為私人場地租借，活動為租借人

　　自行委託 1名外籍人士進行活動，當日 2名工作人員，其中 1名為短期

　　工作人員，並未熟悉現場，本所採用單堂活動收費，每堂 500元（小

　　時），1次購買 4堂為優惠價 1,920元，購買商品套組 1,250元贈送 1堂

　　活動，因此 1天 1,920元係指參與當日上午及下午共 4小時之課程收費

　　，並不適合定義為收托。當日現場查有之尿布，係家長私下贈送本所

　　之工作人員，該員當天不在場，其餘人員不知情，聯絡簿僅係暑期活

　　動時期使用，並經家長授權向幼兒餵藥並記錄托藥注意事項，避免爭

　　議。繳費通知單為本所已著手進行申請立案補習班之籌備事項所提供

　　之說明文件，本所並非從事違反教保服務之行為；本所營業登記核准

　　可提供文教零售、藝文服務、休閒活動場館等項目，主要進行單次活

　　動主題，亦舉行多樣的親子體驗活動、生日派對或場地規劃租借，本

　　所已準備搬遷並進行申請立案，請撤銷原處分。

三、原處分機關於事實欄所述時、地稽查，查獲系爭建物內有未經許可設

　　立即招收 9名幼兒進行教保服務之情事，有原處分機關 110年 9月 8日稽

　　查未立案補習教育機構紀錄表、110年 9月 13日訪查紀錄表及採證照片

　　等影本附卷可憑。

四、按幼兒園應經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許可設立，並於取得設立許

　　可後，始得招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違反者，處負責人或行為人 6萬

　　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辦；又教保服務內容為：1.提供生

　　理、心理及社會需求滿足之相關服務。2.提供健康飲食、衛生保健安

　　全之相關服務及教育。3.提供適宜發展之環境及學習活動。4.提供增

　　進身體動作、語文、認知、美感、情緒發展與人際互動等發展能力與

　　培養基本生活能力、良好生活習慣及積極學習態度之學習活動。5.記

　　錄生活與成長及發展與學習活動過程。6.舉辦促進親子關係之活動。

　　7.其他有利於幼兒發展之相關服務；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8條第 1項、

　　第 12條第 1項及第 45條第 1項第 1款定有明文。

五、查本件前經原處分機關於 110年 9月 8日前往系爭建物進行稽查，並製

　　作稽查未立案補習教育機構紀錄表載以：「機構名稱 ○○、 ○○國

　　際學苑……負責姓名　○○○……本期上課起訖期間　110年 8月開始

　　……經營項目及收費情形……每人每天新台幣 1920元……調查概況　

　　現場 2位工作人員，1外籍人士（網路上之外師），1名○○國小 1年級



　　學生寫作業， 9名幼兒玩積木、玩具；工作人員表示幼兒為全日收托

　　，於地下室備有尿布，收費方式為 1天 1920元……所提供之課表至 15

　　:20~15:30，業者表示家長最晚可於 17:30來接送。（於 16:50有 1位家

　　長接送）　現場亦有聯絡簿，內有托藥事項、飲食狀況等，及繳費通

　　知（17000元/月），工作人員表示為○○路新籌設之教育場域收費方

　　式……。」經現場人員○○○簽名確認在案。原處分機關於 110年 9月

　　13日再次前往系爭建物稽查，並製作訪查紀錄表載以：「……園名（

　　市招）　○○有限公司　地址　臺北市大安區○○○路○○巷○○號

　　訪查事由　疑似未立案幼兒園　訪查結果查有未立案教保服務機構…

　　…開始收托日期　2021/08/01……現場收托　共 9人…… 2-6歲　9人

　　……每月收費（每人） 1,920元……現場訪查情形　查現場有 9名幼

　　兒，正在進行自然探索課程。……現場有 13名幼兒繳費收據，皆為 11

　　0年 9月之收據。收費標準為 10堂新臺幣（以下同）1920$，單堂 200$

　　。……本記錄表係依現場狀況及機構負責人或現場工作人員陳述意見

　　作成，並由當事人簽名確認。　現場負責人／工作人員簽名及基本資

　　料　姓名　○○○……。」並經現場負責人即訴願人簽名確認在案。

　　復查現場備置收托幼兒「聯絡簿」中之「留言板」載有上課體溫、飲

　　食狀況、吃藥紀錄或老師餵藥等欄位，並視幼兒生理狀況記載何時換

　　尿布，亦有 110年 9月 8日採證照片影本附卷可稽。是系爭建物內有提

　　供幼兒學習活動、生理需求滿足及健康飲食、衛生保健安全等教保服

　　務之情事，堪以認定。

六、惟按行政機關就該管行政程序，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應一律

　　注意，並應依職權調查證據，為行政程序法第 9條及第 36條所明定。

　　行政機關對於人民有所處罰，必須確實證明其違法之事實。倘不能確

　　實證明違法事實之存在，其處罰即不能認為合法。倘調查所得證據不

　　足以證明人民有違法事實，即應為有利於人民之認定。又認定違法事

　　實之證據，係指足以證明行為人確有違法事實之積極證據而言。若所

　　採證據與處分所認定事實不相契合，亦難採為認定違法事實之證據。

　　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所稱之負責人，指教保服務機構依同法及其相關

　　法規登記之名義人；其為法人者，指其董事長。經查：

（一）系爭建物為案外人「○○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為○○○（下稱

　　　○君），更名前為「○○有限公司」；下稱系爭公司】之公司所在

　　　地。原處分機關於 110年 9月 8日前往系爭建物進行稽查，依卷附稽



　　　查未立案補習教育機構紀錄表所載受稽查之機構名稱為「○○、○

　　　○國際學苑」；復依卷附 110年 9月 8日採證照片內有「○○-○○」

　　　K1班 110年度上學期課程表及「○○股份有限公司○○計畫《 110

　　　學年度上學期》繳費通知單」，其上載有姓名（○姓幼兒）、班級

　　　（K1）、日期（110年 9月 1日至 9月 30日）、月費（17,000元/月）

　　　、課程教材費（6,000元/月），並載明「○○股份有限公司」之銀

　　　行帳戶及統一編號（xxxxxxxx）等。

（二）原處分機關於 110年 9月 13日再次前往系爭建物進行稽查，依卷附訪

　　　查紀錄表所載受稽查機構之園名（市招）為○○有限公司。另依卷

　　　附現場查獲之 110年 9月 3日、6日繳納活動費之統一發票共 4張，蓋

　　　有系爭公司之統一發票專用章，載有統一編號（xxxxxxxx）、負責

　　　人○君、地址為系爭建物；活動費 1,920元、1,250元。

（三）稽上資料所示，稽查對象為系爭公司，課程表、收費通知單及統一

　　　發票亦為系爭公司所具名，則原處分機關以訴願人為違規行為人之

　　　依據為何？依原處分機關 110年 12月 30日北市教前字第 1103127701

　　　號函補充答辯略以，其於 110年 9月 13日至系爭建物稽查時，訴願人

　　　於現場表示負責人○君已出國，其可負責現場工作及狀況，原處分

　　　機關爰認定訴願人未取得設立許可即招收幼兒提供教保服務予以處

　　　分。惟查訴願人雖於原處分機關 110年 9月 13日稽查時，於訪查紀錄

　　　表「現場負責人／工作人員簽名及基本資料」欄簽名，縱訴願人表

　　　示其可負責現場工作及狀況，然與上開調查資料顯示，似由系爭公

　　　司招收幼兒於系爭建物提供教保服務，並收取費用，原處分機關以

　　　訴願人為現場負責人即認定其未依幼兒教育及照顧法第 8條第 1項規

　　　定取得設立許可，即招收幼兒提供教保服務，似嫌率斷。復查幼兒

　　　教育及照顧法第 45條第 1項第 1款處罰違反同法第 8條第 1項規定未經

　　　許可設立即招收幼兒進行教保服務之對象為負責人或行為人，意即

　　　同法第 3條第 4款所稱之負責人（教保服務機構依同法及其相關法規

　　　登記之名義人；其為法人者，指其董事長），而非現場負責人，是

　　　本件招收幼兒提供教保服務者究為系爭公司或訴願人，即有待進一

　　　步釐清確認之必要。從而，為求原處分之正確適法，應將原處分撤

　　　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50日內另為處分。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袁　秀　慧（公出）



　　　　　　　　　　　　　　　　　　　　委員　張　慕　貞（代行）

　　　　　　　　　　　　　　　　　　　　委員　王　韻　茹

　　　　　　　　　　　　　　　　　　　　委員　吳　秦　雯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洪　偉　勝

　　　　　　　　　　　　　　　　　　　　委員　范　秀　羽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21　　　　日


